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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11 年 3 月份第 1 次局務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間：111 年 3 月 1 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3 時 00 分 

貳、 地點：3 樓緊急應變中心 

參、 主持人：陳局長宏益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呂威廷 

肆、 參加人員：如簽到單 

伍、 業務簡報： 

一、 綜計科報告「清泉崗智慧產業園區之環評審查」 

主席裁示： 

(一) 關於該產業園區之地下水使用部分，請清水區清潔隊協助確

認周邊住戶是否有挖掘地下水並使用，以提供相關資料予綜

計科參考。 

(二) 本開發案件引發新聞媒體關注，請綜計科於彙整相關資料及

審查時，務必請開發單位詳實回復及處理。 

(三) 簡報所引述之其他開發案例地下水權取得部分，僅為行政程

序一環並非需通過專家委員審查，請綜計科釐清是否需要求

開發單位檢附相關證明文件。 

二、 廢管科報告「臺中市舊衣多元回收去化推動規劃」 

主席裁示： 

(一) 從簡報第 8 頁之六都舊衣回收現況表顯示，高雄市 110 年舊

衣回收量高達 34,981 公噸，即便其他五都加總後，都未能高

於高雄市回收總量，請廢管科後續再向高雄環保局了解原

因。 

(二) 簡報指出，二手衣轉賣比例逐漸減少，而焚化比例逐漸增加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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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可作為 SRF 燃料使用，但 SRF 原料以具有更高熱值之生

垃圾較為佳，舊衣處理建議仍以再利用或再生使用為主。 

(三) 近日本市參與國際歐盟夥伴城市合作，配對都市為義大利普

拉托市，該市主要產業為紡織業，故對於衣料回收處理相當

專業，請廢管科就此部分積極進行國際交流。 

陸、簡任主管督導業務報告： 

一、 陳簡任技正忠義：近日有評選會因外聘審查委員出席比例未達規

定而認定瑕疵需重新召開，採購評選審議委員會規定近期有修法，

按照該法第 9 條規定，其一需至少 2 位以上外聘委員出席，其二

需外聘委員(現職政府機關人員不得計入)出席人數不得低於1/3，

請各科室(大隊)留意是否符合規定。 

主席裁示： 

(一) 有鑑於此，請政風室及業務單位增加備取推派名單之人數，

可增加為 4 倍以上人數，避免無法委員臨時有事情無法出

席。 

(二) 因採購法相關規定有修法，請秘書室提供相關資料予各業務

單位參考，另為避免各承辦人法規認知落差，導致評選會議

瑕疵，爾後請秘書室協助業務單位逐案確認是否符合採購

法。 

二、 陳專門委員文嘉：明日(3/2)將召開臨時會程序委員會，提醒各科

室(大隊)，議員於上個會期所關心案件務必確認是否已結案，請

綜計科協助。 

主席裁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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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有關議員關心事項部分，各業務單位於回復說明時，應簡單

扼要，避免實問虛答，辦理情形皆要說明人、事、時、地、

物。 

(二) 若與議員一同會勘後，有科室應辦理之事項，請各科室(大

隊)主管自行決行並儘速辦理。 

三、 江主任秘書明山： 

(一) 低碳辦已針對 2050 年「淨零碳排」之減碳路徑召開跨局處

研商會議，針對 6 大主題提出策略架構，依據各局處權責分

工，本局部分為企業碳中和、碳排放盤查與捕捉、交通工具

電動化及廢棄物處理設施之零碳排等相關事項，須提報詳細

內容及關鍵指標，而主席亦指示請各局處就 2030、2040 及

2050 年提出前瞻性目標，將於 4 月 22 日(世界地球日)公開

資訊，再請相關業務單位配合辦理。 

(二) 臨時工廠登記轉特定工廠登記將於 111 年 3 月 19 日到期，

本府經發局已開始宣導並製作宣導紅布條，請清潔科主動與

該局連繫並協助懸掛於清潔車輛進行宣導。 

主席裁示： 

(一) 多數工廠設置於農業區或工業區附近，例如大里、霧峰…等，

非位於都市集中區，請清潔科以該類區域之清潔隊配合辦理

為主。 

(二) 低碳策略必須落實，本局更要以身作則，多數公務車輛已汰

換為電動車或油電混合車，惟清潔車輛尚未汰換，請清潔科

配合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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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商副局長文麟： 

(一) 關於中台灣治理平台部分，各業務單位提出議題前，應先與

對口之業務單位協商，避免於會議中無法達成共識。 

(二) 228 連假期間發現有清潔區隊之定點收運駐於圓環槽化線，

且沒有任何安全措施，無論是民眾及隊員皆有交通意外風險，

請清潔科檢討並改善。 

主席裁示： 

(一) 請清潔科檢討並加強安全防護措施。 

(二) 石岡區之垃圾專用袋試辦已行之有年，雙北垃圾專用袋採再

生利用之方式可借鏡，請廢管科研議辦理。 

柒、臨時動議： 

一、 推動環境稽查數位化-綜計科工作報告。(詳如附件一) 

主席裁示：請各業務單位配合辦理。 

捌、主席裁示： 

一、 再次提醒各位主管，本局局務會議已比照市政會議將會議紀錄及

錄影影片於會後上網公開。 

二、 今日(3/1)市政會議，由市長主持並通過生廚餘清運費用由每噸

2,000 元調降至 1,500 元，將大幅增加社區大樓生廚餘分類及清運

意願，未來可減少垃圾產生量；有關清運至外埔生態園區部分，

各區清潔隊應就近管理，請環設大隊及清潔科以回頭車概念研議

清運辦法，俾使清運工作順暢。 

三、 上週環設大隊召開烏日焚化廠監督管理委員會，該廠所在地區有

許多新建社區大樓，尤其集中於高鐵重劃區附近，而社區大樓清



 

第5頁  / 共6頁 

 

運工作屬本局業務，各區清潔隊務必了解，本局以不與民爭利為

前提，一旦民間清運業者發生不合理漲價時，各區清潔隊應協助

民眾收運，一來可讓垃圾處理設備運作，二來可滿足烏日焚化廠

之甲方保證垃圾量，以減少垃圾調度；有關家戶垃圾及一般垃圾

部分，因涉及廢管科及環衛科權管業務，後續會再進行業務整

合。 

四、 有關文山掩埋場三期清運暫置垃圾部分，雖 228 連假期間連日降

雨，環設大隊亦如期於連假結束前完成清理，非常感謝同仁努力，

類此大量垃圾堆置是可以避免，若由各區清潔隊之大型轉運車輛

進行調度及進廠去化，即可減少堆置量，故後續再請簡任長官督

導相關業務單位調整民間及本局清運車輛進廠時間，避免歲修塞

車情況再發生。 

五、 鑒於清泉崗產業園區開發案，近期因新聞媒體、立委及人民皆關

注此議題，各區清潔隊長應有代表環保局之觀念，不僅只於所轄

區域，以利為民服務。 

六、 今年 1月及 2 月連日降雨，本市空品於空污季創下 PM2.5值為 14.4

微克(國際標準為 15 微克)之良好紀錄，以往夏季才有可能達標，

卻在年初達成，未來國際空品標準將加嚴，請空噪科預先準備相

關資料及策略，亦請環檢科加強數據比對分析。 

七、 前吳志超局長有請各業務單位參與 AI 智慧應用學習課程並提出

相關施政計畫，各單位現已陸續開始收獲成果，為持續取得城市

競爭優勢，仍請各業務單位積極規劃各業務結合 AI 推動；另部

分委辦計畫含有軟體技術，請各業務單位於付款驗收時，要求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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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應移交軟體之技術(代碼)，俾掌握關鍵技術，亦請會計室於結

案會簽時多留意。 

散會：下午 4 時 45 分。 

 


